
臺中榮民總醫院公布欄張貼申請單 

申請格式：□ 宣導海報   □ 活動架海報 

文 件 名  稱 

 

 

使 用 時 間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 止 

  宣導海報尺寸及數量： 

規 格 數 量 

45×60  

60×80  

60X90  

59×110  

90X180  

  活動架海報： 

地點 請勾選 

第一、 三會議場 

（研究大樓 2樓）  

第二、四會議場 

(研究大樓 1樓)  

第五會議場 

(教學大樓)  

第七會議場 

(第二醫療大樓四樓)  

第八會議場 

(第二醫療大樓二樓)  

指 引 牌  
 

位置說明：(請勾選)  
 
    

地點 數量 位置及編碼 

(未填寫一律不收件) 

文化走廊   

聯絡走廊   

門診前棟   

門診後棟   

第一醫療樓   

婦幼大樓   

門診護理站   

急診護理站   

病房護理站   

研究大樓   

   

   

   

   
 

申 請 單 位(公告單位) 初 審 單 位 複 審 單 位 

單位：      電話:      申請人:   

申請單位主管: 

  

審核單位說明： 

1.初審單位：各公布欄區域維護單位。 

2.複審單位：總務室。(經各公布欄區域維護單位初審後，送總務室複審核章) 

3.公告或張貼之資料內容，不得違反法令規定及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，另涉有宗教活動、

社會爭議事件等應專案陳奉核准辦理；並以醫院政策、政令宣導、衛教說明等為優先。 

4.本申請單保留一年後銷毀。 

附件一 
 
11003版 


